第四章附錄乙





適用於地方選區選舉的比例代表名單制：


選票如何點算（附說明例子）





1.	候選人的提名，須採用選管會指明的提名表格上的名單方式作出，該名單須載有一名單一候選人的姓名，或以組合形式在一個地方選區競選的多於一名人士的姓名。如提名名單載有多於一名人士的姓名，則該等姓名必須按該組合中的人士的優先次序排列。





2.	在提名名單呈交所屬地方選區的選舉主任後，名列於該名單的獲提名人的姓名次序便不能改動，亦不能將其他人的姓名加入該名單，而已在該名單內的人的姓名亦不能刪除（以有效撤回提名方式刪除名單上一名或多名的候選人除外）。





3.	選舉主任會將以下類別的獲提名人從提名名單上除去：





(a)	不符候選人資格的人士；





(b)	在有關提名期結束前已退出參選的人士；及





(c)	已去世的人士。





選舉主任會把因上述理由而被除去的姓名從提名名單剔除，而名列該名單的獲提名人的姓名的優先次序亦須據此調整。倘剔除該等姓名後，該名單上再無任何姓名，則名單將不獲接納。倘剔除該等姓名後，該名單上仍有其他姓名，則只有名單上其優先次序高於或相等於有關地方選區在立法會須填補的議席（“議席空缺”）數目的獲提名人，才可獲保留在名單上，而同一名單上排序次於上述候選人的姓名，均須從提名名單上除去。





4.	在地方選區的選舉中，選民有權投單票予某一名單（票上所示者），而沒有權投票予任何個別候選人。





5.	有效選票（包括所投的有效票）的數目會用作釐定適用的基數，方法是將有效選票數目除以議席空缺的數目。





6.	凡投予一份名單的票達到基數，該名單上的一名候選人即當選。





7.	倘應用基數後並未填補所有議席空缺，填補餘下的空缺便取決於在扣除投予有關名單的票的基數(如已用盡)後每份名單所得的最多餘下票數（“得票餘額”）。





8.	如名單所得票數超逾名單上所有候選人當選所需的基數，則該名單會視作再無餘票。





例子





舉例而言，某地方選區要選出五名立法會議員，即有五個議席空缺，選舉中合共有100萬張有效選票分投六份候選人人數不一的名單，比例代表名單制將按下開方法進行：





候選人當選的規定基數＝1 000 000 ( 5 = 200 000





假設該六份提名名單的得票分別如下：





名單1�
名單2�
名單3�
名單4�
名單5�
名單6�
�
候選人A�
候選人F�
候選人J�
候選人M�
候選人O�
候選人Q�
�
候選人B�
候選人G�
候選人K�
候選人N�
候選人P�
�
�
候選人C�
候選人H�
候選人L�
�
�
�
�
候選人D�
候選人I�
�
�
�
�
�
候選人E�
�
�
�
�
�
�
290 000票�
270 000票�
80 000票�
120 000票�
30 000票�
210 000票�
�
(各名單的得票)





步驟1





各名單取得選票基數的當選者人數和扣除基數後各名單的得票餘額





名單1�
名單2�
名單3�
名單4�
名單5�
名單6�
�
候選人A�
候選人F�
無�
無�
無�
候選人Q�
�
90 000票�
70 000票�
80 000票�
120 000票�
30 000票�
10 000票�
�
														   (當無餘票辦)


（應用基數後，在名單1的200 000票令按優先次序排列在該名單首位的候選人A當選。按照同一做法，名單2的候選人F和名單6的候選人Q亦當選。名單1及名單2的得票餘額，其後會用以比較投予在其他名單而未達到基數的票。）











步驟2





按得票餘額多寡決定各名單的當選者





名單1�
名單2�
名單3�
名單4�
名單5�
名單6�
�
候選人B�
無�
無�
候選人M�
無�
無�
�



(在餘下選票中，在名單4排列首位的候選人M的120 000票最多，其次則為在名單1排名僅次於候選人A的候選人B的90 000票。經過步驟1的篩選後，尚餘兩個議席空缺，故由步驟2得票最多和第二多的兩份名單的候選人M和候選人B填補，所有名單的其餘候選人均告落敗。）








�PAGE  �








�PAGE  �34�














